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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治理：寻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金桥 
 

    城市公共空间是向全体市民开放、由全体市民共享的活动场所与交往空间，承载着促进公共

参与、塑造公民意识、丰富文化生活、提升生活品质、凝聚城市精神的重要功能，是城市活力与

宜居性的直接体现。新时代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具有人民性、公共性、多样性、互动性等基本特征。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数量与品质持

续提升，公共空间资源配置更加均衡合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以上海为例，“十三

五”期间上海实现黄浦江核心段 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与苏州河中心城区 42公里岸线基本贯通，

公园数量从 2015 年的 165 座增加到 2020 年的 400 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约 8.5 平方米，

“十四五”规划更是提出五年内要将公园数量提升至 1000 座以上。但另一方面，诸如广场舞扰

民、乱停车、乱搭建、毁损绿化、占用盲道等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问题也屡禁不止，成为浪费公共

资源、损害集体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威胁公共秩序的潜在风险。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效治理，

需要立足其基本特征，持续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总体要求，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在

维护市民平等参与权利、保障公共空间多样性的基础上调解社会关系、维持公共秩序，寻求城市

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第一，以“共建”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源头治理。某些城市治理难题的根源在于公共空间资

源配置不公平、规划设计不合理、建设质量不合格等，本质上是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过程中

对人民主体地位不够尊重，缺少对于社情民意的系统调研或对于市民多样化的意见诉求关注不

足。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到城市各类公共空间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的全过程

之中，通过出谋划策、开展监督和参与建设等方式，从源头上遏制可能的公共空间治理矛盾。例

如在城市更新、空间改造过程中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征询民意，统筹兼顾市民在安全、出行、绿化、

交往等方面的多种需求；又如通过创造交往空间促进人际交流、邻里互助，或通过增强环境的可

见性来减少犯罪机会，完善前期设计，规避治理风险；再如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吸收市民参与图画、

书法创作以提升其公共精神、主体意识等。 

    第二，以“共治”推动城市公共空间的动态治理。建设人民城市，要求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

理。城市居民在资源、地位、利益、观念等方面具有高度异质性，因社会分化而带来的矛盾冲突

普遍存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目标不应是杜绝一切矛盾发生，而应是在矛盾出现后能够借助有

效的协商机制及时化解矛盾。由于政府行政力量在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

需要避免一刀切、运动式的刚性治理方式，而应采取更具包容性、回应性的柔性治理方式。对于

公共空间治理问题，一方面需要明确治理主体各方的责任分工，理清政府部门、执法力量、市场

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在此基础上形成治理合力；另一方面可充

分借助不同层级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为矛盾各方理性沟通、平等对话、寻求共识搭建平台，以

协商机制寻求动态秩序。 

    第三，以“共享”促进城市公共空间的观念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性特征强调全民共享，

其公共性特征则强调平等参与。由此出发，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需要坚持公平开放、非营利性、非

独占性的原则。作为公共服务资源，城市公共空间应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前提下向全民开放，也

不允许使用公共空间为个人或团体谋取私利。如果某一公共空间被少数人长期占据使用甚至视为

禁脔，则势必损害其他人的权利，也违背了此空间的公共属性。协调不同群体对公共空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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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制约强势的权力或资本力量对公共空间的侵占，保证弱势群体的公共空间使用权不受侵害，

是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就此而言，一方面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强化公共空间的共享理念，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促进公众参与以完善对于强势主体的监督，进而形成城市公共空间有效治理的

观念与制度基础。 


